
教育部

重點產業領域擴大招收僑生港澳
學生及外國學生實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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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因應國內重點產業人力需求，配合國發會移民政策規劃

● 引導穩定有序開放招生
● 遏阻過去招生亂象

語言(華語)

1.計畫目的與原則

對策：擴大招收僑外生

過去問題：
● 學校全英教學能

量不足
● 學生不具備華/英

語能力導致學習
及生活溝通問題

改善機制：
強化華語課程使學
生具備學習及生活
所需語言能力，並
得為產業所用

過去問題：
● 部分校級單位

及系所未提供
完整全面之學
習與生活輔導

改善機制：
強化學習、生活、
經濟及就業輔導
機制，設立專責
輔導管理僑港澳
外生之校級單位

輔導 誘因
過去問題：
● 招生方式缺乏

彈性與誘因
改善機制：
提供招生名額、
生師比計列及補
助經費等措施

全面教學品質
查核

● 檢視語言及輔導措施
● 辦學優良學校提供鬆

綁措施
● 辦學品質不佳學校要

求改善或懲處措施

● 不得透過不當仲介
● 入學條件應公開透明

如學雜費及獎助學金

招生過程
透明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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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現有系所班別及
現行規定辦理招生
及專業教學

 設有5+2重點產業相
關科系所

• 大二應達華測B1或學校有良好
EMI教學能量

• 強化校級及系所輔導機制

升大二前
應達華測B1

重點產業系
所招生

國際專修部

 校內新設立之㇐級
或二級行政單位，
專責管理學生之教
務、學務及國際相
關事務，統籌辦理
學生學習、生活及
就業輔導機制

 設有製造業、營造
業、農業、⾧照、
電子商務及服務類
科等相關科系所

學生已具
語言基礎

學生未具
語言基礎

於5+2領域相關系所
班別修習專業課程

僑外生成班授課

與本國學生混班上課

華語檢
測達A2

於國際專
修部先修1

年華語

於6個產業相關領域
修習專業課程
製造、營造、農業、
⾧照、電子商務(含
資料處理)、服務類
科(如觀光旅遊及休
閒領域)

• 學校設有本部公告得辦理境外招生
之華語中心，或由本計畫自訓資格
審核通過，得由學校自訓。

• 如無，則須與設有得辦理境外招生
之華語中心，合作辦理代訓。

彈性措施：
 名額不受外加10%限制
 2倍預錄取
 3年內暫免檢核生師比

彈性措施：
 名額不受外加10%限制
 5年內暫免檢核生師比
 開辦費及華語課程費補助
 簽證及先修期間工作許可

2.推動策略



3.近4年計畫執行成果

註：資料統計至2026.6.3(國際專修部註冊人數依華語先修補助請領人數計之)
5

註冊人數錄取人數核定並執行計畫校數辦理模式學年度

793(人)1,526(人)27(校)重點產業
系所招生111學年度

1,010(人)1,564(人)32(校)國際專修部

972(人)1,516(人)29(校)重點產業
系所招生112學年度

3,755(人)4,986(人)44(校)國際專修部

8,44(人)1,677(人)27(校)重點產業
系所招生113學年度

7,135(人)9,943(人)52(校)國際專修部

660(人)1,378(人)27(校)重點產業
系所招生114學年度

8,609(人)10,804(人)52(校)國際專修部



4.計畫執行模式(1/6)

國際專修部重點產業系所招生面向
● 華語(學士班、副學士班)

• 學生不須具有華語基礎
• 華語先修期滿前須通過華語文能力測驗

（TOCFL）之聽力與閱讀測驗基礎級（A2）
• 倘學校招收學生已達A2標準，學校應訂定更

進階之目標；如學校未訂定及達成提升學生
華語能力之目標，本部不予補助該等學生華
語先修課程費用。

• 先修以最⾧1年、最少1學期為原則，期間僅
能開設華語課程，並開設每週至少15小時以
上之華語課程，1年至少達720小時以上。

• 學校華語中心應為本部公告「可辦理境外招
生之華語中心」，或經過本計畫審核通過，
始得以自訓方式辦理；若否，則須與得符合
資格之華語中心學校合作。

● 華語：
• 學生已具有華語基礎(A2)
• 學校具備良好華語教學成效
• 大㇐強化華語，升大二前須

達 華 語 華 語 文 能 力 測 驗
（TOCFL）之聽力與閱讀測
驗進階級（B1）。

● 英語：
• 學生已具備英語能力(B1)
• 學校具備良好EMI教學能量
• 全程全英語教學

語言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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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計畫執行模式(2/6)

國際專修部重點產業系所招生面向
華語先修期間：設立國際專修部輔導學生生活、經
濟、學習及學習成效追蹤。

● 學校具校級生活及
經濟輔導機制

● 系所具備課業輔導、
學生學習成效追蹤
及就業輔導等機制

● 課程設計比照現行
做法

輔導

進入專業系所(升讀大㇐)：
• 得以「與本國學生混班上課」及「僑外生成班授課」

方式辦理。
• 學校具校級生活及經濟輔導機制。
• 系所應提供課業輔導、學生學習成效追蹤及就業輔

導等協助機制。
• 課程應與同科系（學程）本國學生相同，且不得規

劃與本國學生不同之實習課程。

7



4.計畫執行模式(3/6)

國際專修部重點產業系所招生面向
● 申請先修華語每人1次為限，遇特殊事由中斷，經

本部同意得再申請1次。
● 華語先修生不得轉系或轉學，但於正式修讀學士

班或副學士班專業課程1年後，得於製造業、營造
業、農業、⾧期照顧、電子商務及服務等相關系
所申請轉系或轉學。

● 華語先修生得依其學習需求提前參加華語文能力
測驗，測驗結果達A2標準者得由學校安排適時銜
接修習學士班或副學士班專業課程。

● 修業年限須依大學法第26條第2項規定，及學校
學則辦理。

依現行作法辦理
其他修業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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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計畫執行模式(4/6)

國際專修部重點產業系所招生面向

● 招生名額得不受外加10% 限制
● 核定後，5年內暫不以生師比作為本部調減經費、名額的參據，

並視後續執行情形滾動修正。
● 補助開辦費及華語先修課程費用

1. 開辦費：補助每校100萬元，用於教學輔導所需費用，分2期
撥付。

2. 華語先修費：每生補助3萬元。
● 華語先修：申請簽證暫免檢視語言能力證明
● 華語先修生得比照㇐般學位生向勞動部申請工作許可

● 招 生 名 額 得 不 受 外 加
10% 限制，

● 可採2倍預錄取。
● 核定後，3年內暫不以

生師比作為本部調減經
費、名額的參據，並視
後續執行情形滾動修正。彈性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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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計畫執行模式(5/6)

國際專修部重點產業系所招生面向
本部將安排實地訪視● 語言能力檢核

 華語：大二學生應達華語檢測B1
 英語：該系所為全英授課者，學生

應具B1能力並檢核教師EMI教學能
力。

● 查核學校及系所僑生港澳外生輔導管
理機制、僑外生專業學習表現(與系所
國內學生比較)或專業證照取得情形。

● 納入現有NISA境外生關懷抽查
● 檢視就業輔導機制及僑港澳外生留臺

就業比率

成效
檢核

● 華語能力檢核：先修期滿學生通過A2
比率，及升大二前達華語檢測B1比率。

● 查核學校及系所僑生港澳外生輔導管
理機制、僑外生專業學習表現(與系所
國內學生比較)或專業證照取得情形。

● 納入現有NISA境外生關懷抽查
● 檢視就業輔導機制及僑港澳外生留臺

就業比率

境外學生權益之維護及查核作業將依本部114年9月8日修正發布生效之「專科以上
學校維護外國學生受教權益應行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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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計畫執行模式(6/6)

國際專修部重點產業系所招生面向
● 學校：學校招生未依相關規定辦理、華語

測驗通過率低、未能妥適輔導境外學生或
工讀情形違反就業服務規定，將要求學校
限期改善，如屆期未改善，得終止學校辦
理國際專修部，並轉安置學生至其他學校。

● 學生：先修期滿華語測驗未達標準(A2)者，
學校應逕行退學處分，同時於境外生系統
通報，由內政部移民署註銷學生居留證，
學校應於學生居留證失效前妥適安排學生
離境事宜。

● 學校語言教學條件未符標準、
未能妥善輔導境外學生或違
反相關法規者，將要求學校
限期改善；如屆期未改善，
得終止學校執行計畫並扣減
該學校招收僑外生名額。退場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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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申請資訊(1/4)

1. 116學年度計畫申請資訊：

1) 補助項目(計畫名稱)：重點產業領域擴大招收僑生港澳學生及外國學生實施

計畫

2) 補助對象：各公私立大專校院(不包括空中大學及軍警校院)。

3) 申請資格條件：非屬預警或專案輔導學校，且近3學年度未因境外招生缺失

經本部停止境外生招生名額，系所(學程)近1學年度師資質量符合總量標準。

重點產業系所招生：學校設有5+2重點產業相關系所(學程)

國際專修部：學校設有6領域科系(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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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申請資訊(2/4)

1. 116學年度計畫申請資訊：

4) 申請期限：115年6月25日截止。

5) 申請方式：線上申請方式辦理。

6) 繳交方式：

 前往填報系統：https://moefsrepu.pu.edu.tw/login ，完成116學年度有

關計畫新案以及續辦案申請，完成後蓋學校大印上傳至平台系統。

 函報計畫申請書電子檔1份至本部，另以紙本，首頁請蓋學校大印，膠裝，

雙面列印1份寄送本計畫專案辦公室(靜宜大學)。

13



5.申請資訊(3/4)

1. 116學年度計畫申請資訊：

7) 審查方式：書面審查，必要時安排簡報審查。

8) 申請及核定時程：

9) 個別學校補助金額：辦理國際專修部學校依核定名額人數計算，每人新臺

幣3萬元；另新辦學校補助㇐次開辦費新臺幣100萬元。

10)全案預算金額概估：3.1億(依年度預算編列及審議結果辦理)。

116學年度重點產業領域擴大招收僑生港澳學生及外國學生實施計畫
9月8月7月6月

函知各校116學年度徵件計畫
徵件計畫系統填報截止日
審理作業
通知計畫通過與否及名額

工作內容 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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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申請資訊(4/4)

2. 116學年度計畫申請注意事項：
1) 本補助申請應踐行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2項身分揭露義務：「依公職人

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2項前段規定，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申請補助或
交易行為前，應主動據實表明身分關係。又依同法第18條第3項規定，違者
處新臺幣5萬元以上50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補助對象請併附
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

2) 請由教育部政風處網頁下載相關表件：
https://depart.moe.edu.tw/ED4300/cp.aspx?n=EF5E55F317ED9D85
&s=1E77F44E3255EF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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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平台功能(1/1)

16

平台登入畫面

填報系統：
https://moefsrepu.pu.edu.tw/login

計畫書申請、

僑外生就學情形、

華語結算報告

皆於平台填報



7.計劃書應載事項(1/2)

學校得於系統申請辦理重點產業系所招生或設立國際專修部，亦得同時
申請執行2項策略

國際專修部重點產業系所招生面向
● 學校近3年僑生港澳學生及外國學生資料：

含註冊率、國別/僑居地及人數（以最近㇐
次校庫填報資料為基準點）

● 組織設立：（1）國際專修部組織架構及成
員、（2）教學及行政空間規劃、（3）學
生輔導管理機制

● 招生系所班別及名額
● 華語課程規劃（先修華語課程及其他華語

課程內容、師資）
● 僑外生獎助學金
● 收費、退費標準
● 其他（特色說明）

● 學校近3年僑生港澳學生及外國學生國
別/僑居地及人數（以最近㇐次校庫填
報資料為基準點）

● 系所輔導機制規劃
● 招生系所班別及名額
● 辦理系所班別課程之語言教學方式
● 華語課程規劃（全英語授課者免填）
● 僑外生獎助學金（無則填無）
● 收費、退費標準
● 其他（教學軟硬體及相關安排/設施）

計畫書
應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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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計劃書應載事項(2/2)

國際專修部原採代訓辦理之學校，若有意以自訓方式，除循例填寫申請
書外(含原代訓規劃)，請另提交「附章-華語課程自訓」，倘經審查未通
過，則依學校所規劃之代訓方式辦理。

國際專修部重點產業系所招生面向
● 行政組織編制：專責人力配置情形、人

數、執掌及專業資歷等。
● 師資:包含人數、開設課程及任課教師、聘

任經費情形(如薪資支給標準、提敘辦法、
師資聘約或勞動契約)等。

● 課程規劃：教學與課程研發等會議資料、
課程分級表與課程綱要、教案單元設計範
例、多元性評量範例等。

● 品保機制:教學管理機制、教學評鑑資料、
研習活動或進修參與證明等。

(無華語先修課程，不須填寫)

計畫書
應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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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徵件審查重點(1/1)

國際專修部重點產業系所招生
● 國際專修部組織設立：學校規劃國際專修部人

力配置及組織架構之合理性
● 國際專修部輔導管理機制：學校規劃僑外生學

習、生活、經濟及就業等輔導機制、追蹤學生
語言能力及後續留臺就業情形輔導機制之合理
性以及擴大招生後之強化措施。

● 計畫辦理成效：如先修期A2通過率等。
● 招生系所班別及名額：領域別分類之適切性
● 計畫學校與代訓中心簽署之合作意向書或合約
● 華語課程規劃情形：華語課程安排、輔導機制、

師資及語文能力檢測規劃之合理性；如與代訓
華語中心合作，其合作代訓機制之可行性。

● 收費、退費標準之合理性：含華語先修期間費
用及修讀學位期間

● 其他修正建議（教學軟硬體/設施/特色等）

● 系所輔導管理機制：學校規劃僑外生學習、生
活、經濟、在學期間工讀及畢業後就業等輔導
機制、追蹤學生語言能力及後續留臺就業情形
輔導機制之合理性。

● 招生系所班別及名額：領域別分類之適切性，
並請以教育部總量核定系所資料填寫。

● 計畫辦理成效：如升大二前B1通過率等。
● 辦理系所班別課程之語言教學方式：各系所班

別使用語言及語言能力強化機制之合理性
● 華語課程規劃情形(全英授課者免填)：華語課

程安排、輔導機制及語文能力檢測規劃之可行
性及適切性。

● 僑外生獎助學金(項目、申請資格、額度等)
● 收費、退費標準之合理性
● 其他修正建議（教學軟硬體及相關安排/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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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國際專修部執行注意事項(1/1)
執行應注意事項項目

國際專修部需設有專責管理人員，業務不應以其他處室支援人力為主要負責人員。組織架構

1. 學校招生及入學考試應由專責人員進行，不可委外。
2. 應落實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第6條、第7條規定，學生申請文件及入學許可，不應由第三方收取及發送，

確實審查學生入學申請文件，入學許可應符合法規之規定。
3. 國際專修部學生應為學籍生身分。

招生作業及收費
情形

1. 學校應建立缺曠輔導機制，落實缺曠輔導。
2. 應建立華語輔導機制，並掌握學生學習成效。
3. 應落實宿舍點名制度，且須建立外宿管理機制。

輔導機制

1. 應制定國際專修部學生修業辦法相關法規。
2. 華語先修課程得依學校課程規劃採認為畢業學分，惟該認列為畢業學分之華語課程，其授課師資應符合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或各該教師聘任規定所定資格，且不應排擠通識課程。
3. 國際專修部學生在規定修業期限內修滿畢業應修學分數且成績優異者，得依大學法第26條第2項及專科學

校法第33條第4項規定准其提前畢業。
4. 學生應依語言能力分級教學，並教授適當課程。
5. 應完善與代訓學校華語文課程契約及課程實施相關內容，以保障學生權益。
6. 華語先修最⾧以1學年為原則，最少則需達1學期；先修期間僅能進行華語先修課程，每週至少15小時，

1年需達720小時 (1學期需達360小時)，。

課程規劃及實施

學校應掌握學生校內/外工讀情形。工讀情形
學校應檢核華語文授課教師講師證及聘書，並須通過校內聘任會議。師資

教育部將擴大辦理國際專修部訪視作業，辦理不善或未依相關規定辦理者，將限期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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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各國國情不㇐，部分國家學生透過當地留學代辦辦理來臺就學相關服務事項，
例如代購機票及代辦簽證等，並支付合理費用，協助渠等來臺，屬於來臺相關
必要程序之協助，惟留學代辦不得有以下情形:

(㇐) 向學生收取不合理之費用：
留學代辦應僅能收取㇐次性合理之服務費
用，例如收取代購機票、代辦簽證及合理
服務費用外，收取之費用應符合行情。

(二) 與學生成立借貸關係：
留學代辦向學生收取之費用，除合理費用外，
不得另與學生成立借貸關係，並採來臺後分
期攤還或來臺後經由借款方安排工讀等方式
償還借款。
學校排課應以學生學習為主，以期學生獲得
良好學習品質；不得透過密集上課等方式，
影響學生學習。

不當仲介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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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國際專修部訪視重點(1/2)

應注意事項項目

1. 學校應新設立國際專修部（為校內㇐級或二級行政單位），完成學校組織規程
修正。

2. 國際專修部行政人力應避免人員配置重疊，仍承接原先業務，導致人力不足。
組織架構

1. 依招生簡章規定，落實審查學生入學申請文件。
2. 應落實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第7條規定，學生申請入學須提供財力證明文件。
3. 應辦理入學審查面試，確認學生來臺真意為就學。
4. 面試應有行政主管及專業系所教師參與，並留存紀錄。
5. 入學許可所載事項應依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第7條規定辦理。
6. 招生相關證件收取及入學許可，不可透過代辦中心辦理，違反外國學生來臺就

學辦法規第6條規定。
7. 招生作業時序應與簡章需相符。

招生面

              22



10.國際專修部訪視重點(2/2)

應注意事項項目
1. 應修改學則或制定國際專修部修業辦法。
2. 華語先修期間，僅能修習華語先修課程，每週至少十五小時，㇐年至少七百二

十小時（㇐學期三百六十小時）為原則。
3. 應安排班級人數以十五人為原則（至多為十七人）。
4. 學生華語文能力已達基礎級(A2)標準，學校應安排進階課程，並不得安排與未

具華語能力之學生同班上課。
5. 應將國際專修部華語先修生納入學校點名系統，並落實點名。

課程面

1. 應建立學生生活輔導機制。
2. 應建立學生課業輔導機制。
3. 對於缺曠過多學生或持續未到校的學生應依學則等規定辦理。
4. 對於曠課節數已達學校學則退學規定之學生，學校應依規定辦理。
5. 對於失聯學生應即時進行校安通報。
6. 應舉辦法令宣導及座談會，明確告知工讀與權益維護法令及措施。
7. 應定期更新學生工讀清冊，掌握學生工讀情形。

輔導面

華語先修課程之師資應符合計畫規定華語文教學之資格。師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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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常見問題(1/6)

重點產業系所招生
回覆問題編號

建請參考國發會「協調推動產業創新計畫」之各領域推動方案
(網址：Content_List.aspx?n=9D024A4424DC36B9)或本部於
111年4月25日臺教高(二)字第1112201844號函送之「5+2產業
學類對照表」(請參考主要學類)自行認定歸類。

有關重點產業系所招生之5+2重點產業
相關系所如何認定？1

學校現有系所班別，以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聯合分發或個人申請
方式，招收僑生及港澳生；得以單獨招生方式，招收僑生、港澳
生及外國學生。

重點產業系所可採用何種招生管道招生?2

重點產業系所招收之學生，除入學時已具備中文或英文語言基礎，
中文授課系所之學生於大二需達華測B1，若修讀系所為全英授課
系所，本部另行檢核教師全英語授課（EMI）教學情形。

參與重點產業系所招生之系所，招收的
學生都須在大二起達華語文能力測驗
B1程度？

3

針對全英授課系所，計畫申請時免檢核華語課程規劃。
另華語課程設計原則尊重各校，依現行課程補強或設計新課程都
可以，但修讀非全英授課系所之僑外生應在升大二前達華語文能
力測驗 B1程度。

重點產業系所招生計畫需要提供華語課
程規劃，是否是填報現有各系所的華語
課程，或是須填報全新規劃的校級華語
課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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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常見問題(2/6)

重點產業系所招生
回覆問題編號

重點產業系所招生之系所學生若至大二時未通過華語文能力測驗
(TOCFL)B1測驗，不需退學。但學校須加強華語訓練，且學生的
語言能力會作為學校執行計畫成效的參考。

若部分同學在升讀大二時未通過華語文
能力測驗(TOCFL)B1的標準，是可以進
行後續的輔導措施讓學生通過測驗還是
應依照國際專修部未達華語文能力測驗
(TOCFL)A2需辦理退學的辦理方式呢？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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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常見問題(3/6)

設立國際專修部
回覆問題編號

國際專修部須有固定名稱，因國際專修部學生簽證及工作許可等措施業經
跨部會協調決議，倘名稱多元將造成其他部會辨識確認之執行困難，故須
統㇐固定名稱。另，有關校內籌組國際專修部之編制及人力配置則尊重學
校規劃，但須有充足之專責人力。

新設立的單位是否㇐定要以國際專修部為
固定名稱？是否可以現有的組織去取代？1

1. 學校設有「經本部公告得辦理境外招生之華語中心」，或由本計畫自訓
資格審核通過者，得由學校華語中心自訓。

2. 若學校未符合上開資格條件，應與設有符合資格華語中心之學校合作辦
理代訓，計畫書應檢附雙方合作意向書(學校未提出合作意向書者，本
部不予受理計畫申請)。

3. 本計畫提供代訓合約範本於計畫平台。

如果學校本身有教育部認可的華文中心，
是否可以在自己的學校進行華語課程？2

華語先修期㇐年學校得向學生收取費用，惟每學期向學生收取費用不得高
於同科系（學程）班別之外國學生㇐學期之學雜費。退費規定比照修讀錄
取科系（學程）專業課程之規定。

計畫書所載華語先修㇐年期間向華語先修
生收取的費用不得高於同系所班別之外國
學生㇐學期之學雜費，是指每學期所能收
取的費用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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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常見問題(4/6)

設立國際專修部

回覆問題編號

1. 學校應以六領域系所招收錄取學位先修生。 華語先修期滿後學生
僅能進入原錄取六領域系所或專班修讀專業課程。

2. 華語先修期間不得轉系或轉學，但於正式修讀學士班或副學士班專
業課程1年後，得於6領域相關系所申請轉系或轉學。

國際專修部的第㇐年華語先修期滿，學生是否
只能進入六領域修讀，還是可以進入其他系所
修讀呢？

4

學生華語能力精進為專業學習之基礎，後續學生語文能力仍做為計畫
執行成效的重要參考依據。

國際專修部華語先修期滿學生續留專班的華語
能力是否達到A2標準即可，無須檢核再進階
的華語能力？

5

學校可申請辦理學士班或副學士班，其所取得學位即等同本地生學制
辦理 。

國際專修部華語先修期滿學生續留專班取得的
學位是學士學位還是副學士學位？6

班級人數以15人為原則（至多為17人）；學校有完整課程輔導、教學
助理（TA）、學伴等措施者，得調增班級人數上限為18人至20人。僑
外生到課率低、華語文能力測驗（TOCFL)通過率低或其他學習狀況不
佳情形時，本部得要求學校調降班級人數。

國際專修部華語課程原則1班15人以內，假設
115年度招收了50位學生，是否㇐定要拆成4
個班級？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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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常見問題(5/6)

設立國際專修部
回覆問題編號

原則僅能以實體課程方式辦理國際專修部華語先修期間之華語課 。華語先修期間是否可以辦理遠距教學的課
程？8

倘學校招收學生已達A2標準，對於學生於華語先修期間或期滿後應達之華
語文能力，學校應訂定更進階之目標，例如已具A2者須達B1，或已具B1者
須達B2；如學校未訂定及達成提升學生華語能力之目標，本部不予補助該
等學生華語先修課程費用。

學校已招收具華語能力A2以上學生，華
語先修期滿學生華語能力是否達到A2標
準即可？

9

學校應於招生簡章確實訂定國際專修部學生錄取資格，且因國際專修部係
針對未有華語能力基礎學生之彈性入學管道，建議學校以22歲以下且無來
臺工作經驗者為優先錄取。

學生入學資格條件，除免具華語能力外，
是否有其他條件原則?10

華語先修課程之授課內容須超過華語能力測驗基礎級(A2)始得依學校課程規
劃採認為畢業學分，惟該認列為畢業學分之華語課程，應符合相關學分採
認規定，其授課師資應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或各該教師聘任規定所定資
格，且至多以採認8學分為原則 。

華語先修課程是否得採認畢業學分?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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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常見問題(6/6)

設立國際專修部
回覆問題編號

1. 依教育部計畫書，國際專修部華語先修生若於㇐年期華語先修課程結束
後，華語文能力未達測驗(TOCFL)之聽力與閱讀測驗基礎及(A2)標準，
應予以退學處分。遇特殊事由中斷再申請1次，係指如重大傷病等未能
完成華語課程，不包含先修完成而未達A2標準之情形。

2. 為確認華語先修生能在㇐定期間的語言訓練下提升至B2，請學校在選才
時須評估學生能力素養及學習動機，並給予完整語言訓練。

國際專修部華語先修生修讀華語先修課程
期滿後，若未達華語文能力檢測(TOCFL) 
之聽力與閱讀測驗基礎(A2)之標準，是否
逕行退學處分，或同意其再修習㇐次？

12

若代訓合作意向書與契約書等未經過校級簽署確認，可能會因各單位橫向
聯繫不足造成實際執行困難，爰契約用印應以學校對學校方式辦理。

華語代訓合作意向書與華語代訓合作契約
書之用印之簽署層級為何﹖有無合作契約
書之公版文件？

13

進入6領域系所修讀之學生，於大二起若未達華語文能力測驗(TOCFL)之聽力
與閱讀測驗進階級(B1)，無強制退學(學校亦得自訂標準)，惟學生語言能力
將作為學校執行計畫成效參考。

國際專修部學生進入系所原生班級修讀升
大二時須達華語文能力測驗之聽力與閱讀
測驗進階級(B1) ，若未達標準者是否需退
學處分？

14

1. 設有經本部公告「可辦理境外招生之華語中心」之學校，可以自訓方式
辦理。

2. 如無設有上述華語中心，欲更改為自訓模式，於申請計畫時，除於計
畫書填寫代訓規劃外，另㇐併提交「華語課程自訓資格」文件，經審查
通過後始得以自訓辦理；審查若未通過，則仍採代訓方式辦理。

原先華語先修課程採代訓辦理之模式，可
否改為自訓辦理？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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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專案辦公室輔導機制
建立LINE社群、系統平台、計畫論壇及優秀境外生報導管道，提供計畫學校參考。

通訊機制 系統平台

優秀境外生
報導計畫論壇

建立社群通訊機制，與各校承辦
人保持溝通暢通。

於系統平台公布計畫相關事
宜，㇐手掌握最新消息。

採訪各校優秀境外生，
典範人才與優質學校的宣傳。

辦理北中南論壇及嘉年華，
加強校際網絡連結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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洽詢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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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未盡事宜，歡迎來電洽詢，本計畫相關問題聯絡方式如下：

(㇐)本部聯絡窗口：

１、㇐般大學：本部高教司洪芸琳小姐，電話(02)7736-5893 。

２、技專校院：本部技職司邱菁眉小姐，電話(02)7736-6740。

(二)專案辦公室聯絡窗口：

靜宜大學國際處葉小姐，電話(04)2632-8001分機11554。



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